
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

（2021 年 6 月 23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

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科教〔2019〕19 号）、《陕西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

发<陕西省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陕财办教

〔2020〕206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规划的原则下，完

善研究生奖助体系，合理使用各项资金，完善学校研究生教育质

量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改善研究生学习、生活和科研

条件，激发研究生创新活力，促进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条 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组成。

第四条 研究生奖助学金资助对象为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

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

研究生申请奖助学金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遵守学术道德

和学术规范；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文体

活动；

（五）积极参加学术科研活动，科研成果突出；

（六）在学校规定的学制年限内，按规定完成学籍注册手续；

（七）符合相应奖助项目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国

家助学金可以同时获得。申请奖学金时，参评成果不得重复使用。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评审程序

第六条 学校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由分管校

领导、研究生院和财务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研究生导师代表等

组成。其主要职责为制定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的政策、规则和方

案，统筹领导、协调本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审定学院制

定的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细则和提交的初评结果，受理有关申诉

事项。

研究生院负责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日常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学院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小组，由学院主要

领导任组长，成员由研究生导师、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代表等组

成，负责拟定本单位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实施细则，受理研究生

奖助学金申请，组织初步评审等工作。



第八条 各学院评审小组在履行评审工作职责时应遵循平

等原则、回避原则、公正原则及保密原则。在评审过程中，不得

利用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干预评审，不得擅自披露评审结果及其他

评审成员的意见等相关保密信息。

第九条 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必须履行研究生个人申请、

各学院评审、学校审定等程序，最终确定结果。

第三章 研究生奖助体系

第十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

间表现特别优秀的全日制研究生。具体按照《西北政法大学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实施细则》执行。

第十一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

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在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

的情况下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具体按照《西北政法大学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执行。

第十二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纳入全国研究生招

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具体按照《西

北政法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执行。

第四章 发放与终止

第十三条 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由于出国、疾病等原因办

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暂停对其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待其恢复学籍后再行发放。

第十四条 研究生获得各类奖助学金最长资助年限不超过

规定学制。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中规定的所有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细则

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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